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
	案件名称
	SCREP VIII期新加坡系列16子基金与KKR公司收购札幌不动产开发株式会社股权案

	交易概况（限200字内）
	KKR公司（与其子公司合称“KKR”）与SCREP VIII期新加坡系列16子基金（由太盟投资集团最终控制）将通过SPARK GK（一家由KKR公司与SCREP VIII期新加坡系列16子基金共同控制的特殊目的实体）收购札幌不动产开发株式会社（“目标公司”）的间接共同控制权（“本次交易”）。目标公司主要在日本东京和札幌拥有、开发及运营房地产资产，并主要从事其日本现有物业的楼宇管理业务。交易前，目标公司由札幌控股株式会社（“卖方”或“札幌控股”）单独控制。交易完成后，目标公司将由KKR与太盟投资集团间接共同控制，而一处通称为惠比寿花园广场的物业则将由KKR、太盟投资集团及札幌控股三方间接共同控制。

	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（每个限100字以内）
	1.KKR公司
	KKR公司于1976年作为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在美国成立。KKR公司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，主要业务为投资业务。
KKR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KKR管理有限合伙，是一家控股公司，其关联实体从事投资业务。

	
	2. SCREP VIII期新加坡系列16子基金
	SCREP VIII期新加坡系列16子基金于2025年8月15日在新加坡成立，主要从事投资业务。
SCREP VIII期新加坡系列16子基金的最终控制人是太盟投资集团。太盟投资集团及其关联实体主要从事投资业务。

	
	3.札幌控股
	札幌控股于1949年9月去日在日本成立，是札幌集团的控股公司。札幌控股为东京证券交易所与札幌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。札幌集团主要从事酒精饮料，以及软饮料、汤类等产品业务，还通过目标公司及其关联实体，从事房地产开发、管理和运营业务。

札幌控股无最终控制人。

	简易案件理由（可以单选，也可以多选）
	( 1.在同一相关市场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%。

	
	( 2.在上下游市场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( 3.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( 4.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( 5.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( 6.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。

	备注
	不适用


